
生命科学学院提高本科专业实践能力实施细则 

加强实践教学，提高学生专业实践能力，是毕业生适应工作岗位，提高就业竞争力的重要

途径之一。为了更好地落实《沈阳师范大学关于进一步提高本科专业实践能力的工作意见》，

进一步提高我院本科学生专业实践能力，结合我院的实际情况，特制定本实施细则。 

一、生命科学学院师范专业的专业能力培养工作，前 3 年在本院完成，第 4 年在教师发

展学院完成；非师范专业的专业能力培养工作在本院完成，专业实践能力的培养贯穿全学程。 

二、专业实践能力培养体系和内容 

1. 以社会需求为导向，以专业能力为本位，以人才培养目标为基本要求，搭建专业实践

能力培养框架，合理设置实践教学环节、安排教学内容，构建了以实验教学为基础，以认识实

习、专业实习、课程设计和毕业论文为主线，以科研和科技创新活动为助推的实践教学体系。 

2. 实践教学内容 

大学生课题专业实践能力培养主要分基础实践、专业实践、创新实践和综合实践四个方面。 

①基础实践课教学内容主要包括基础实验操作、认识实习及小学期实践活动，其中小学期

实践包括见习、生产调查、专业基础实践。 

②专业实践主要包括课程实习、专业实践、毕业论文。 

③创新实践主要包括大学生课题研究和参加科技竞赛等创新活动。 

④综合实践主要是指毕业前的综合实习和参加各种社会实践活动。 

3. 各专业要根据专业特点，遴选突出本专业特色的专业能力，确定能力培养目标，细化

能力培养内容，制定可行的培养措施，使学生的专业能力切实有所提高。 

三、实践教学场所的建设 

实践教学场所是学生专业能力形成的必要条件，加强实践场所建设，是实践教学的正常进

行和提高学生专业能力的基本保障。 

1.校内实践场所主要依托学校的实验室，因此要加大实验室仪器、设备的投入，建设成为

仪器设备先进，数量充足的高标准的实验室。 

2.建立相对稳定的校外专业实习基地，基地建设坚持 “互相合作，互利双赢” 的原则，

学院可以利用实践教学基地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；实践基地可以借助学院的专业知

识技术力量，提高生产水平，增加经济效益。 各专业要建立 3－5 个校外实习基地，要充分

发挥实习基地的在专业能力培养的作用。 



3.加强学院科研平台建设，生命科学学院现有省级重点实验室 1个；工程技术中心 1个；省

高校重点实验室 1个，为大学生科研创新活动提供了良好的科研平台。 

4.加强教授实验室的建设，发挥其创新人才培养的功能。 

四、专业实践能力的考核 

1. 各专业依据本专业能力培养目标，制定相应的考核内容、考核标准、考核方式和评价办

法。能力评价内容主要包括实践活动的态度、情感发展等状况和学生掌握相关能力等综合评价。 

2.学生专业实践能力的认定，可以根据不同专业的特点和实践形式，通过学院教授委员会

审核，对满足以下专业活动形式的学生认定为其完成实习实践教学环节，并获得相应学分。 

①各类省级以上与本专业相关的竞赛获奖学生； 

②获得国家发明专利的学生； 

③被学校正式聘用的学生助理，且累计工作不低于半年学生； 

④由本人申请，经学院同意，自主安排实习时间、地点和形式的学生； 

⑤参与教师科研项目，且累计工作不低于半年学生； 

⑥经学院教授委员会认定的其他形式。 

五、组织与管理 

为了使各类实践教学和专业能力培养工作落到实处，学院成立学生专业能力培养工作领导

小组，组长由院长担任，组员由教学院长和系主任组成。负责学生专业能力培养工作落实，包

括方案制定、组织实施，检查监控等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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